●晚婚假一般应当与婚假合并连续使用。
●晚婚假、晚育假、晚育护理假遇法定节假日顺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 摘 录 自：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人民政府  沪府发[2011]24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文日期：2011年6月1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行日期：2011年1月1日

编者提示：
婚假的假期工资计算基数，按假期工资计算基数的原则确定。
更新原因：

原引用的“沪府发[2006]13号”文件已被“沪府发[2011]24号”文件废止。但本条目基本内容未变。
